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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有案在身的港人逃犯今年8月擬從本港偷渡往台灣時，在內地管轄

海域被廣東海警截獲。近日，「12逃犯」被深圳鹽田人民檢察院正式批

准拘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指出，12名

港人是因為在香港涉嫌違反較嚴重的法例後，再涉嫌偷越邊境而被內地扣

押。她強調，香港警方在今次事件上無角色，之後的調查和檢控程序會按

內地法律進行。

特首：「12逃犯」案 港警無角色
批抹黑飛行服務隊 強調檢控按內地法律進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外交部駐港公署譴責美詆毀中方正當合理反制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駐港總領館顛倒是非、倒

打一耙，惡意詆毀中方對包括美駐港總領館在內的
美駐華使領館採取的正當、合理反制措施，中國外
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堅決反對，予以強烈
譴責。
發言人表示，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中美領事條約》有
關規定，中美應為對方駐各自國家外交領事人員
依法履職提供充分便利。中方一貫依法依規為美
駐華使領館及其人員在華進行正常活動提供便
利。但2019年10月以來，美方不顧中方堅決反對
和嚴正交涉，多次出台針對中國駐美使領館及其
人員在美正常履職的限制措施，要求中國在美的
高級外交官訪問美國大學或與當地政府官員會
晤，需要事先得到美國國務院的批准。中國駐美

使領館舉辦超過50人的對外文化活動，也需要獲
得美國國務院審批。這種蠻橫無理的行徑粗暴踐
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擾中美關
係和兩國人民正常交往，與美方標榜的「開放自
由理念」背道而馳。

中方正當回擊美霸凌行徑
發言人指出，中方針對美駐華使領館採取的有
關措施，是針對美對中國駐美外交領事機構及人員
無端打壓和無理設限作出的對等、必要和正當反
應。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特
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美國在香港設立領事館的協定
就是由中國中央政府與美國政府簽署的，其中沒有
賦予美駐港總領館任何特殊待遇的條款。中方出台
有關反制措施並適用於美國駐港總領館，完全正當

合理，不僅沒有違背反而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
原則。
發言人表示，中方採取的反制措施是對美方霸

凌行徑的正當回擊，旨在敦促美方停止為雙方交流
與合作設置障礙，與港人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
由扯不上一點關係。
中方將繼續支持中美兩國各界保持正常的交流

與合作，支持香港各界對外開展正常的交往與合
作，同時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打着所謂「人
權、自由」的幌子從事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的行徑。
發言人再次敦促美方反躬自省，立即糾正錯

誤，停止顛倒黑白、惡人先告狀的拙劣表演，停止
抹黑和詆毀「一國兩制」，停止插手香港事務，撤
銷限制中國駐美使領館及其人員活動的無理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本港司法體系
問題近期逐步浮現，除了不少涉及黑暴的案件
出現裁決偏頗情況，司法機構本身亦被指欠缺
透明。有市民團體早前針對有關問題發起網絡
聯署，獲得近7萬名市民響應支持，團體代表
昨日攜同聯署到特首辦及高等法院請願，希望
有關部門能正視問題，並盡早進行改革。

法官判決偏頗損法治公正
「香港政研會」上月發起聯署，要求司法
機構交代7月3日座談會的全部內容，以及反
對裁判官何俊堯調升，兩項建議在短短兩周內
均收集到超過6.8萬的市民簽名支持。團體4
名代表昨日將簽名遞交至特首辦及高等法院，
並在機構門外拉起橫額，及高叫「司法要透
明 市民有知情權」的口號，冀特首及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能聆聽市民心聲。

「香港政研會」執行主席鄧德成表示，當
下本港的司法體系出現了不良風氣，不單有
法官在裁決時「讚揚」黑暴案疑犯，被指
「放生黑暴」的裁判官何俊堯更獲升職加
薪，令人質疑體系內是否有嚴重的政治傾
向，損害法治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則。
其次，早前更有匿名投訴信爆出有高院原

訟庭法官在座談會中，曾警告「藍絲」法官要
謹言慎行，形同恐嚇，雖然司法機構及後澄清
信中內容不實，但有關事件性質非常嚴重，司
法機構是有責任公開當日會議全部內容，以消
除市民疑慮。
鄧德成重申，「司法獨立」並不等於「司

法獨大」，市民作為司法最大持份者，是有權
對司法機構進行監察；並指英國和其他實施普
通法的地區，早已設立法定「監察司法委員
會」，香港司法體制是時候需要改革。

近7萬市民聯署挺司法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身為醫
生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日前於社交
平台公然辱警，稱警務人員是「殘暴政權
的走狗」，為「高薪厚祿出賣了自己的靈
魂」，言論引起社會憤慨。香港警察隊員
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日去信香港醫務委
員會主席劉允怡，投訴郭家麒涉嫌違反專
業操守及醫德，其惡劣言行令醫學界蒙
羞，要求醫委會公平、公正及審慎處理投
訴，並作出合乎市民利益的裁決。
林志偉在投訴信中指出，政客的言行帶
有政治取向，甚至為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辦事早已不是新鮮事，但一名醫生應具備
更高的專業操守標準，讓公眾對醫生專業
能力和誠信保持信心，《香港註冊醫生專
業守則》亦明言這個理念。他反問︰「試
問病人怎能信任一個顛倒是非、皂白不
分、終日為撕裂社會而埋首抹黑執法者的
醫生呢？其所作所為又是否符合醫學倫理
國際守則中，要求醫生必須時刻保持高尚

的專業操守之規定呢？」

林志偉質疑郭無視警員健康
林志偉並指出，去年修例風波期間，有

人惡意以鐳射光照警員眼睛，不過，郭家
麒未有出言勸阻，反而三番四次以鐳射光
有其他功能及功率問題為作惡者辯護，質
疑郭家麒無視警務人員的視力和健康受損
問題，並違反醫生誓言中，不容許政見、
社會立場等因素干擾醫生對病人的責任的
承諾。
林志偉批評，郭家麒將警隊謹守崗位、

維護法紀和治安、保護市民生財產安全的
行為，視為為政權作「走狗」、「奴
隸」、「工具」，甚至是「出賣自己的靈
魂」，「讓才大於德，甚至有才無德的小
人繼續施行仁術，是否合乎貴會『行公
義，守專業，護社群』的使命和理念呢？
將市民的健康交由此等敗類去守護又是否
合乎市民大眾的利益呢？」

郭家麒日前於facebook貼出軍裝警員執
勤的相片，並稱警員是「一堆綠色物
體」、「甘心作為殘暴政權的走狗」，又
稱他們「打壓香港人」。
他又謂警員「可能是學歷不高，水平不

足，卻有高薪厚祿」，認為他們因此成為

「高壓獨裁統治者的一個工具」、「出賣
了自己的靈魂」云云。
他昨日續於fb回應事件稱︰「香港人擁

有言論自由，我的言論公道自在人心。希
望警隊不要忘記作為公僕，要服務市民而
非打壓市民。」

警員佐級協致函醫委 投訴郭家麒辱警失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擬為公務員引入宣
誓或簽署聲明，以清晰確立公務
員隊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
區的立場。昨日有媒體報道，有
關聲明的預覽本已向4個公務員
中央評議會發出，但就未有向4
個公務員團體發放，有工會代表
質疑當局違反「口頭承諾」。公
務員事務局昨日發聲明強調，所
謂「承諾」絕對與事實不符，而
發通告預覽本予中央評議會職方
代表的做法，是按照既定機制進
行，與一貫做法相符。
公務員事務局上月下旬與職方

代表會面，包括分別會見4個公
務員中央評議會和4個主要跨部
門公務員團體，聆聽他們對有關
公務員宣誓建議的看法。
局方表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向職方代表清楚闡述各項建議，
包括局方會盡快就新入職公務員
簽署聲明發出通告，以及通告的
內容。
對於有報道引述工會代表稱局

長曾經於會上「親口承諾」，會
將有關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的預
覽本交予4個主要跨部門公務員
團體，發言人表示這絕對與事實
不符。
發言人強調，發通告預覽本予

中央評議會職方代表的做法，是
按照既定機制進行，與一貫做法
相符。
發言人又指，特區政府一向重

視職方與管方之間的溝通，並有
完善的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員
工代表保持聯絡，就同事關心的
事宜及各樣相關的政策和措施，
徵詢職方的意見，「個別公務員
及員工協會/工會亦可透過現有
渠道，向有關部門或職系首長，
以及公務員事務局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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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昨日續於fb回應，聲稱自己早前的言
論「公道自在人心」。 郭家麒fb截圖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日去信醫委
會，投訴郭家麒涉嫌違反專業操守及醫德，要
求醫委會公平、公正及審慎處理投訴。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網站截圖

12名港人早前為逃避在港涉嫌犯罪的刑責，竟潛逃出境，並因非法入境內地
而被捕，攬炒派隨即稱是香港警方將12人
「賣豬仔」。《蘋果日報》昨日更於報道中
聲稱，12港人「被送中」，事發當日政府飛
行服務隊一輛定翼機罕有地凌晨出動，在西
貢布袋澳上空盤旋達三小時，7時半更飛往
東南面海域疑似「護送」快艇出海云云。
昨日有記者問特區政府是否早已知12人

潛逃，並通報內地執法部門，林鄭月娥批
評，不幸地，有小部分人不放棄任何抹黑特
區政府、香港警察的機會，捏造這樣那樣的
說法，並重申香港警察在事件中並無任何角
色，在內地執法部門對「12逃犯」的拘押、

調查及之後據內地法律提出的檢控亦無任何
角色。

盼港人能看清真相
她指出，香港過去一段時間一直有一些虛
假陳述和假新聞，希望港人能看清楚真相，
讓社會向前邁進，否則繼續糾纏於這些虛假
陳述和假新聞，對香港社會非常不健康。
林鄭月娥重申，自己已多次指出「12逃

犯」一事的性質︰該12名港人涉嫌在港犯
罪，包括管有或製造炸彈、襲警等。
她續指，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有關

人等應留在香港面對其法律責任，「但他們
選擇潛逃，並在潛逃期間進入了另一個司法

管轄區，事情這是這麼直接和簡單。」
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12名潛逃離港的

港人今年8月23日非法入境內地司法管轄
區，被廣東海警截獲，涉嫌偷越國（邊）境
犯罪被刑事拘留，犯罪事實確鑿。 資料顯
示，12名逃犯包括李宇軒、張俊富、張銘
裕、李子賢、郭子麟、鄭子豪、廖子文、黃
偉然、鄧棨然、嚴文謙、黃臨福及喬映瑜

等，他們都因在香港的違法犯罪行為被控罪
或被通緝。當中李宇軒及喬映瑜涉嫌違反香
港國安法。
消息指，12逃犯非法入境內地時，負責

開船的是在港被控串謀意圖縱火、現年30
歲的鄧棨然。12逃犯中唯一一名女性、33
歲的喬映瑜則涉嫌上水製造炸彈案及干犯香
港國安法，潛逃前正被香港警方通緝。根據

內地刑法，偷渡一般會判一年以下刑期，但
如果涉及組織他人偷渡並被定罪，刑期由兩
年至7年不等。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9月30日公布，

以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批准逮捕犯罪嫌
疑人鄧某某、喬某某，以涉嫌偷越邊境罪批
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黃某某等10
人。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查中。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警方在12港人潛逃
內地的事件上並無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2逃犯」現仍於深圳被拘留，圖為「12逃
犯」的所謂家屬早前見傳媒。 資料圖片

■「香港政
研會」成員
昨日把收集
到的近7萬
名市民聯署
遞交至特首
辦，冀特首
能聆聽市民
心聲。

■駐港公署敦促美方反躬自省，糾正錯誤，停
止惡人先告狀的拙劣表演。 公署網頁截圖


